
梁平双桂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6·28”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
告

2023年6月28日9时20分许，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的梁平区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现场一污水井内发生一起中毒和窒

息事故，造成4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77.270584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

定，及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要求，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住房城乡建委，梁平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国资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总工

会等单位和有关专家组成的梁平双桂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6·28”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

邀请梁平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

鉴定、专家论证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和

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梁平双桂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6·28”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因违规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盲目

施救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以下简称“事故工程”）。

工程地点：梁平区双桂街道雅苑D区和双桂小区（原知德小学）东侧与张星桥河之间的绿化带内，呈南北走向。

工程内容：原有管道（分12段，总长度509.34m，共11个污水检查井）因变形、沉积，造成淤泥堵塞污水往旁边河道渗漏、污染水质，影响河道整

体环保，包括土方开挖、管道疏通更换及附属设施等，干管长度约500m、共11个污水检查井维修更换。该工程系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工程总投资：约200万元。

建设单位：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重庆鹏厦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乐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劳务单位：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二）工程有关单位概况。

1．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梁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成立日期：2004年3月3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87626580360，法定代表人：赵**，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人民东路A幢电信大楼9-

1#、10-1#，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为建设工程施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等，一般项目为工程管理服务，城乡市容管理，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市政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等。公司取得有营业执照。

2．乐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琦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4月1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8MA5UHBYH1U，法定代表人：戚**，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钟文路10号2幢4-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为

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监理。一般项目为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工程、电力工程、农林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项目的监理、勘察设计、施工及工程

造价、招标代理、项目代建、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公司取得有营业执照。

3．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宜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10年7月30日，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8559022796E，法定代表人：胡**，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重庆市梁平区梁山街道人民东路电信大楼（自主承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等，一般项目为土地整治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等。公司取得有营业执照、建筑企

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

4．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坚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20年6月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1MA60YC380W，法定代表人：刘**，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新华街531号负4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为

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一般项目为劳务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公司取得有营业执照、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

（三）工程立项、审批、合同签订以及建设等情况。

2022年5月31日，梁平区双桂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巡查发现辖区内管道淤堵破损，有污水渗漏到河道后，函告新梁公司。

6月29日，新梁公司委托重庆交院和瑞工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全段管道进行检测；7月1日，该公司出具检查报告，检测发现问题11处，主要为管

道变形、沉积。

8月19日，新梁公司召开第1届董事会第2次会议，同意启动事故工程相关事宜。

8月31日，新梁公司向梁平区发展改革委致函，申请启动事故工程。

11月1日，事故工程施工单位新宜公司与劳务单位本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显示签字日期11月1日）。

12月20日，梁平区发展改革委批复建设单位新梁公司，同意立项；同日，建设单位新梁公司与监理单位乐琦公司签订事故工程监理合同。

12月21日，建设单位新梁公司与施工单位新宜公司签订《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施工合同》；同日，监理单位乐琦公司向施工单

位新宜公司下发《工程开工令》（监理〔2022〕开工令001号），该工程正式开始施工。

该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新梁公司未办理施工许可证。

2023年3月下旬，事故工程主体完工，并投入使用。

4月15日，建设单位新梁公司为事故工程验收通过以便移交行业主管部门，按有关文件要求开展精细化排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重庆市地矿测绘

院有限公司对事故工程实施内窥精细化排查，检测时由于部分井内水位较高、检测仪器设备无防水功能，只检测了部分管道。（新梁公司欧**和何**、

新宜公司周**、本坚公司肖**、重庆市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金**和祝**等人在场。）



5月12日，第三方检测机构针对已检测管道的情况，出具检查报告和精细化排查报告。

5月下旬，施工单位新宜公司现场负责人周**告知劳务单位本坚公司现场负责人肖**要做好清掏作业的准备。

6月20日，肖**联系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人员金**，最后确认让其在6月27日对前期未检测的管道进行检测。

6月27日，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人员金**联系肖**，肖**表示管道检测的准备工作还未做好，让检测人员等待通知。

6月28日，为便于开展管道检查，在肖**安排下，谢**带领临时作业人员吴**、雷**、丁**3人，对事故工程W9污水检查井进行抽水作业。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位置位于重庆市梁平区湖光路竹海大道间双桂雅苑D区背后事故工程W9污水检查井内，其井深（井口到管道底部）6.088m，井盖标识

为“700×800”、“雨”（设计图要求标识为“污”），见图1、图2、图3、图4、图5。

图1（现场方位示意图）

图2（现场平面示意图）

图3（W9污水检查井事故位置图）

图4（W9污水检查井照片）

图5（W9污水检查井事故人员位置示意图）

（五）事故当日气象概况。

根据梁平区气象观测站资料记录，2023年6月28日9时至20时，该区城区为多云天气，无降水，最高温度27.5℃，最低温度24.9℃，极大风速

7.6m/s，东北风。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4人死亡。

（1）吴**，男，59岁，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

（2）雷**，男，57岁，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

（3）肖**，男，35岁，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重庆市潼南区车站

（4）谢**，男，33岁，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重庆市梁平区柏家镇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577.270584万元（包括4名死者工亡补助、丧葬费、抚

恤金、处理事故的事务性费用等）。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响应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6月28日8时20分左右，在劳务单位本坚公司现场负责人肖**安排下，谢**带领作业人员吴**、雷**、丁**3人，携带抽水泵、发电机、水

管、管道封堵气囊、气泵等设施设备到达事故工程，打开W9污水检查井井盖，准备先对W9污水检查井开展抽水作业。雷**、丁**负责将水泵连接水管后

用绳子吊到污水井内，再将水管送到井内，然后吴**负责进入井内配合固定好水泵。

9时8分，周**给肖**打电话通话13秒。



9时10分，肖**将下井清掏作业的照片微信传送给周**。

9时13分左右，吴**身着下水裤沿竖向爬梯进入井内，正在井口边整理水泵的其他人听见吴**不正常的一声呼救后，立即到井口查看，发现吴**在

井底精神恍惚、站立不稳。雷**见状，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进入井内对吴**进行施救。与此同时，谢**电话联系肖**，告知其现场情况。雷**

下到井底后出现与吴**同样的状况，谢**见此，未理会丁**劝阻，也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进入井中实施救援，同样倒在井内。

9时23分左右，肖**驾车到达事故现场，见吴**、雷**、谢**3人倒在井内，随即拨打报警电话，并要求丁**一同下井救人，丁**对肖**说自己年纪

大身体也不好，并劝阻肖**不能盲目施救。肖**不听劝阻，也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进入井中实施救援。肖**下井前，将自己手机放在井口，告知

丁**救援人员打电话来后接下电话，肖**下井后，与之前先后下井的吴**、雷**、谢**3人一样倒在井内。

（二）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年6月28日9时23分，梁平区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称梁平区湖光路有人被困污水井。

9时26分，梁平区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区公安局指挥中心转警。

9时26分，梁平区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调集梁平区双桂消防救援站4车21人迅速赶赴至湖光路事故现场。

10时7分，梁平区应急管理局向市应急管理局汇报事故信息。

（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2023年6月28日9时32分，梁平区双桂消防救援站到达湖光路路口处，因车辆无法进入现场，处置人员徒步携带救生器材及救援三脚架前往现场。

9时37分左右，双桂消防救援站处置人员到达事发位置，立即展开前期准备工作，采取对井内部进行有毒气体探测、空气吹扫置换，架设救援三脚

架及外围警戒等措施实施救援。

10时35分，4名被困人员被相继搜救出来，送梁平区人民医院紧急救治。

12时许，4人均因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鉴定概况

根据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

死者吴**血液中未检出巴比妥类、吩噻嗪类、苯二氮䓬类、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拟除虫菊酯及毒鼠强、有机磷农药（重法验〔2023〕毒D鉴第120

号）；血液中硫化氢检测结果为阴性（重法验〔2023〕毒D鉴第115号）；血液中检出甲烷，含量为0.0001%（V/V）（重法验〔2023〕毒E鉴第64号）。

吴**符合沼气中毒合并呼吸道内吸入液体导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重法验〔2023〕病A鉴第77号）。

死者雷**血液中未检出巴比妥类、吩噻嗪类、苯二氮䓬类、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拟除虫菊酯及毒鼠强、有机磷农药（重法验〔2023〕毒D鉴第121

号）；血液中硫化氢检测结果为阴性（重法验〔2023〕毒D鉴第114号）；血液中检出甲烷，含量为0.0001%（V/V）（重法验〔2023〕毒E鉴第65号）。

雷**符合沼气中毒合并呼吸道内吸入液体导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重法验〔2023〕病A鉴第75号）。

死者肖**血液中未检出巴比妥类、吩噻嗪类、苯二氮䓬类、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拟除虫菊酯及毒鼠强、有机磷农药（重法验〔2023〕毒D鉴第119

号）；血液中硫化氢检测结果为阴性（重法验〔2023〕毒D鉴第116号）；血液中检出甲烷，含量为0.0005%（V/V）（重法验〔2023〕毒E鉴第66号）。

肖**符合沼气中毒引起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重法验〔2023〕病A鉴第78号）。

死者谢**血液中未检出巴比妥类、吩噻嗪类、苯二氮䓬类、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拟除虫菊酯及毒鼠强、有机磷农药（重法验〔2023〕毒D鉴第122

号）；血液中硫化氢检测结果为阴性（重法验〔2023〕毒D鉴第117号），胃内容物中硫化氢检测结果为阴性（重法验〔2023〕毒D鉴第118号）；血液中

检出甲烷，含量为0.0001%（V/V）（重法验〔2023〕毒E鉴第63号）。谢**符合沼气中毒死亡（重法验〔2023〕病A鉴第76号）。

四、事故发生原因

（一）直接原因。

1．直接原因分析。

（1）W9污水井内有毒有害气体情况。

因救援时进行了大量空气置换，已无法准确检测井内气体含量，检测数据仅可作为参考。根据死者血样检测结果，死者系甲烷CH4中毒死亡，证明

井下含甲烷有毒有害气体。

（2）有限空间作业和风险防范情况。

本次事故工程管道维修更换范围为W1~W11污水检查井及管道，长度约500m。管道埋深约3.990~6.088m。检查井为1m×1m钢筋混凝土结构，井盖为复

合材料。干管及检查井采用从低向高逐段开挖、逐段维修更换的方法进行施工，每段更换并完成闭水试验后开通使用。如先封堵W10~W11井之间的管

道，采用抽水泵将管道内污水从W10抽到W11之后，然后开挖W10~W11之间的土石方，将原有管道拆除，安装新管道，然后回填通水，以此循环施工

W9~W10，直至W1~W2。施工过程中，涉及井内作业，存在有限空间作业内容。

经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管道更换施工方案》，未见有限空间作业可能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风险识别、中毒

和窒息事故预防措施及救援措施等内容。

（3）施工人员及现场施救人员违规作业情况。

根据《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GB8958-2006，W9污水检查井内属缺氧危险作业场所中的地下有限空间，根据第5.1.1条“按照先检测后作业的原

则，在作业开始前，必须准确测定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氧含量...”；“5.3.3作业人员必须配备并使用空气呼吸器或软管面具等隔离式呼吸保护器具。严

禁使用过滤式面具”；第6.2条“当作业场所空气中同时存在有害气体时，必须在测定氧含量的同时测定有害气体含量”；《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

术规程》(CJJ6-2009)第5.1.10条“井下作业时，必须进行连续气体检测...”；《进一步强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通知》（渝建安发2021-45号）

规定，井下作业必须“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

经现场勘察了解，作业人员下井前，未按规定进行气体检测和通风，也未配戴防毒面具，作业人员进入井内，导致中毒和窒息事故发生。现场施救

人员同样违规冒险下井，导致事故死亡人数进一步扩大。

2．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认定：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为事故工程W9污水检查井内存在有毒有害气体，作业人员进入井内作业和救援前均未进行气体检测和通风，

也未配戴防毒面具，导致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

（二）管理原因。

1．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事故工程劳务分包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未开展有限空间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风险告知。现场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有限空间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便上岗作业，

未告知作业人员现场存在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及防范应急措施，未确保作业人员充分了解和掌握有限空间作业危害因素和安全防范措施。

（2）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现场存在的有限空间作业中毒事故隐患。未向作业人员配备有限空间通风和气体检测设备，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

现场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井内有限空间作业存在有毒有害气体的安全事故隐患。

（3）未提供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护用品。未向下井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呼吸防护用品，导致作业人员在毫无

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下井开展施工作业和应急救援，致使发生中毒事故。

2．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事故工程施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未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未针对存在严重有限空间事故风险的市政管网工程（事故工程）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安全操作

规程及应急处置等安全管理制度，导致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混乱、无章可循。

（2）未对现场人员开展必要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对有限空间作业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专项安全教育培训，导致现场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缺乏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控基本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3）未落实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忽视事故工程主体完工后的现场安全管理，未安排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现场开展安全巡查检查和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现场存在的有限空间作业中毒事故隐患。

3．乐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事故工程监理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未开展现场安全监理巡视检查。监理人员从未到事故工程履行监理职责，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长期不在岗履行监理职责，导致现

场安全监理和巡视检查缺失，未及时发现和消除现场有限空间作业事故隐患。

（2）未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方案。施工单位编制的《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管道更换施工方案》，未见有限空间作业

可能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风险识别、中毒和窒息事故预防措施及救援措施等内容。

4．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事故工程建设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未取得施工许可开工建设。事故工程是合同金额为200万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未依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令第52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优化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许可及消防审批工作的通知》（渝建

〔2019〕426号）有关规定取得施工许可，该事故工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2）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首要责任。未落实《重庆市建设工程建设单位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管理规定》（渝建质安〔2021〕30号）的相关要求，未

有效开展现场安全检查，未做好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严格按照公司《安全生产检查制度》（新梁投资发〔2019〕32号）关于日周月检

查有关要求，2023年3月17日至本次事故发生期间，未定期对事故工程开展安全检查，也无相应检查记录。有限空间作业风险研判不足，未按照公司

《安全生产责任》（新梁投资发〔2019〕32号）关于整治不安全因素有关规定，对事故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开展危险因素检查，未开展研判并采取有效措

施。

五、相关监管部门（单位）履职调查情况

（一）梁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未制定年度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对自身安全监管和安全督促职责认识不清，工作缺乏主动性。2020年、2021年、2022年均编制安全监督检查计

划，但2023年在未经上级同意情况下，未制定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导致2023年1月至6月实际仅对新梁公司开展1次安全检查，且该次安全检查存在走过

场。

2．安全监督检查未覆盖全部国企。片面缩小安全监管督促范围，只对5家一级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安全监督检查，对二、三级区属国企安全监管缺

失。2021年以来，未对事故工程施工单位新宜公司开展安全监督检查。

3．开展安全监督检查随意性强。2021年、2022年对建设单位新梁公司实际检查频次均未满足当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要求（要求检查5次，实际检查

2-3次）。开展安全监督检查缺少检查方案，检查的内容随意性强，缺少计划性和目的性，未能发现事故工程项目存在未办理施工许可和有限空间作业

的情况。

4．对国企安全生产考核不重视。2020年至2023年对国有企业领导的年度考核中安全生产考核比重逐年降低，安全生产考核由既占基础分又扣分转

变为仅扣分，由最高可扣20分转变为最高可扣2分，发生一般事故由扣3分转变为扣1分，且安全生产考核只考核安全事故不考核日常安全管理，仅能扣

分不能加分。2020年以来，安全生产考核仅发生一次事故扣分，仅影响薪酬绩效，无其他考核措施，安全生产考核机制形同虚设。

5．部署重大安全隐患整治行动不力。2023年5月23日收到的梁平区重大隐患2023年行动工作方案，直至事故发生后7月28日才印发涉及国有企业重

大隐患2023年行动的相关工作方案。2023年5月至6月，未实际开展或部署国有企业重大隐患2023年行动，未按照梁平区重大隐患2023年行动方案要求在

国企部署有限空间安全整治。

（二）梁平区住房城乡建委。

1．未有效实施事故工程日常安全监管。落实重大隐患整治行动不到位。相关科室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多次开展市政管网安全检查活动，但均未对

该事故工程施工安全开展安全监督检查，对该事故工程存在有限空间安全隐患问题失察。未落实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相关要求，

未督促事故工程参建单位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严格“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施工顺序、加强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自查自改并报

送月度统计表的要求。

2．未深刻吸取有限空间事故教训。未严格按照吸取荣昌区“3·19”事故有关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开展全覆盖检查工作。未按照有限空间作业

相关规定，明确将有限空间作业检查纳入监督计划并督促参建单位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措施要求。

3．开展违法专项整治不力。未按照市场行为专项整治的有关要求，专项整治计划落实不到位，未对辖区内在建项目逐一进行排查，并依法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开展日常行政执法巡查不力，对事故工程存在的建设施工违法行为失察。

（三）梁平区双桂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1．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整治不力。在对事故工程开展安全监督活动中，未按照梁平区重大隐患2023年行动方案要求严格督促事故工程参建单位

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手续，严格按照“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流程施工。

2．部署重大隐患整治滞后。未实际出台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专项行动方案，在部署的专项行动要求中，未将“三大作业”（含有限空间整治）纳

入整治行动，工作中也未明确部署“三大作业”（含有限空间整治）整治行动的具体内容。

3．开展有限空间安全检查不到位。未深刻吸取荣昌区“3·19”事故教训，未专题研判辖区有限空间安全风险隐患。2022年11月以来，多次对事故

工程开展日常安全检查，均未督促相关参建单位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的相关制度和防范措施，对该工程项目未办理施工许可的情况失察。

4．未按要求编制年度安全监督检查计划。2022年12月18日，梁平区安委办印发文件要求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印

发了编制实施细则。梁平区双桂新城管委会制定的本单位的《2023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梁平新城管发〔2023〕9号）内容不全、编制不细。

该计划未按照规范编制，未编制一般检查安排，未编制被检查单位的名称、数量和时间安排。

（四）梁平区双桂街道办事处。

1．未严格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双桂街道办事处于2023年2月3日、2月11日、2月27日、3月3日对事故项目开展过4次安全检查，检查中均未对有限空

间作业和该项目是否办理施工许可的情况进行检查。

2．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不力。根据《梁平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方案》，双桂街道办事处制定有《双桂街道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2023行动工作方案》（双桂街道发〔2023〕27号），在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中，未对事故工程项目开展排查整治。

六、对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周**，新宜公司梁平区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项目现场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未组织制定事故项目有限空间作业施工方

案和操作规程，未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项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隐患，未有效制止和纠正现场违规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

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2．郑**，新宜公司梁平区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项目项目经理，未督促事故项目落实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采

取措施消除事故项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3．许**，乐琦公司梁平区湖光路竹海大道间沿河截污干管维修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对事故项目未严格落实安全监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二）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1．肖**，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在未进行充分通风、气体检测以及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安排作业人员下井作业，违规

开展应急救援，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2．谢**，现场作业人员，在未进行充分通风、气体检测以及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组织作业人员下井作业，违规开展应急救援，导致事故

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3．吴**，现场作业人员，在未进行充分通风、气体检测以及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下井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

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4．雷**，现场作业人员，在未进行充分通风、气体检测以及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规开展应急救援，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

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有关企业和人员处理建议。

1．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劳务分包单位，未对作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现场存在的有限

空间作业中毒事故隐患；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未向作业人员提供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防护用品。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对本次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2．刘**，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事故工程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3．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未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未对现场人员开展必要安全教育培训；未落实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责

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4．胡**，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公司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事故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5．乐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未开展现场安全监理巡视检查；未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方案。其行为违反《重庆市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建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6．戚**，乐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公司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事故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7．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开工建设，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首要责任，

对事故工程进行协调管理和安全检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8．吕**，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督促检查事故项目安全生产工作。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重庆市应急管

理局对其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四）对有关公职人员处理建议。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区属国有企业的公职人员涉嫌犯罪及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梁平区纪委

监委进行追责问责。对有关人员的党政纪处分和有关单位的处理意见，由梁平区纪委监委提出；涉嫌刑事犯罪人员，由梁平区纪委监委移交司法机关处

理。

（五）其他相关处理建议。

1．建议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梁平区国资委作深刻检查。

2．建议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深刻检查。

3．建议梁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梁平区住房城乡建委、梁平区双桂新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梁平区双桂街道办事处向梁平区人民政府

作出深刻检查。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

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

总要求，压实行业和属地监管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领导、部门和岗位。要认真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督促各类生产经营单位严

格落实各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密切部门配合协作，形成监管合力。

梁平区委、区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要进

一步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督促各部门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要认真剖析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充分

认识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积极协调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畅通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镇管理机构的信息沟通，建立

健全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消除各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之间存在的盲区与薄弱环节。

（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专项治理。

梁平区住建、国资等部门要深入剖析事故中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存在的不足，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责任措施，严格按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等相关规

定，严厉查处有限空间作业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监管执法合力，深入打非治违，要坚持把隐患作为事故对待，以零容忍的态度铁腕抓整改。要深刻吸取

本次事故教训，组织对本辖区、本行业、本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全面排查整治，逐项排查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对检查发现

的隐患问题严格落实执法措施，确保隐患闭环整改。

（四）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防事故发生。

各参建企业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惨痛教训，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庆新梁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制度，

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安全检查。重庆新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严格施工方案的编制和落实，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完善全员安全责任制和安

全应急预案，提升应急救援能力。重庆本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要提升安全生产条件水平，要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强化危险作业现场管理。乐

琦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监理单位职责，严格配备监理人员，加强巡视巡查，要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隐患，要严格督促施工单位落实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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